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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95_86_E6_B3_95_E5_c67_492303.htm ■相关市场 相关市场

是指经营者就一定的商品或者服务从事竞争的范围或者区域

，主要包含了商品和地域两个要素。界定相关市场是反垄断

执法的关键步骤，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反垄断案件的处理结

果。判定一个经营者是否居于垄断地位或者市场支配地位，

是否排除、限制了市场竞争，都必须以界定相关市场为前提

。 确定相关市场时，商品市场是需要考虑的第一个要素。商

品市场又包括相同产品市场和相似产品市场。其中，相似产

品市场的相似性主要是指产品的可替代性，只要用来作替代

的产品与原产品在性质、功能、价格和质量等方面相近似，

并且一个理性的消费者会用它来代替原产品，那么该替代品

与原产品之间就具有替代性，两者便同属于一个商品市场。 

地域市场是确定相关市场时需要考虑的第二个要素。地域市

场是指具有相同商品或者相似商品相互竞争的空间范围。实

践中，确定相关产品的地域市场主要是考察企业的销售范围

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企业的销售范围就等同于地域市场的范

围。 一般来说，界定相关市场时，应先确定相关商品市场，

再确定地域市场。 ■垄断协议 垄断协议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

上的经营者(包括行业协会等经营者团体)，通过协议或者其

他协同一致的行为，实施固定价格、划分市场、限制产量、

排挤其他竞争对手等排除、限制竞争的行为。 垄断协议是较

为常见、较为典型的垄断行为，一般具有三方面特征：一是

实施主体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经营者；二是共同或者联合



实施；三是以排除、限制竞争为目的。前些年部分家电生产

企业共同形成的“价格联盟”，就属于固定价格的垄断协议

。 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

上没有竞争者，或者相对于其他竞争者具有明显的或者突出

的优势，从而有能力在相关市场控制商品价格、数量或者能

够阻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。 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时，市

场份额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，不少国家都规定对达到一定市

场份额的经营者直接认定或者推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。但

市场份额不是绝对的和惟一的标准，还需要通过相关市场的

竞争状况以及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等因素来

判断一个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。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

，是指经营者利用其具有的市场支配地位，以谋取垄断利益

或者排挤其他竞争对手为目的的实施的排除、限制竞争，或

者损害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。各国反垄断法一般

不禁止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，但严格禁止具有市场支配

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。 ■经营者集中 经营者集

中是指经营者通过合并、资产购买、股份购买、合同约定(联

营、合营)、人事安排、技术控制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

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情形。其中

，合并是最重要和最常见的一种经营者集中形式。 经营者集

中的后果是双重的。一方面，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，

提高经营者的竞争能力。另一方面，过度集中又会产生或加

强市场支配地位，限制竞争，损害效率。 各国反垄断法一般

都对经营者集中，尤其是对大企业之间的集中加以必要的控

制，其主要手段是对一定规模的经营者集中实行事前申报或

者事后审查制度，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审查，决定是否批



准经营者实施集中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